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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研股份”）

已经严重资不抵债，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无法化解风

险、实现重整成功，新研股份将面临退市及破产清算风险；

届时将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和出资人的合法权益。为挽救新

研股份，避免退市和破产清算的风险，需要出资人和债权人

共同努力，共同分担实现新研股份重生的成本。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新研股份出资人组，由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

登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新研股份的全体股东组成。上

述股东在股权登记日后至本重整计划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出资人持股情况

发生变动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

及/或承继方。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式 

新研股份以现有总股本 1,495,645,923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12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1,794,775,108 股。转增完成后，新研股份总股本将增至

3,290,421,031 股。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证登深圳分

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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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 1,794,775,108 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转增股

票中，产业投资人按照 1.30 元/股对价取得 500,000,000 股，

支付重整投资款 650,000,000 元；各财务投资人按照 1.70 元/

股 对 价合 计取得 934,775,108 股 ， 支付 重整投 资款

1,589,117,683.60 元；360,000,000 股用于清偿新研股份及协

同重整子公司四川新航钛科技有限公司债务。 

四、锁定期安排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 11 号指引》第九条规定：“重整计

划草案应当对相关方持股期限作出约束，以确保重整后公司

股权、经营相对稳定。重整投资人自根据重整计划取得股份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重整投资人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的，上述期限为三十六个月，其一致行动人

应当一同遵守前述锁定要求。”产业投资人承诺自取得前述转

增股票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财务投

资人承诺自取得前述转增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 

五、关于除权和除息的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

破产重整等事项（2025 年修订）》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上市

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涉及权益调整方案的，应当按照本所

《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对其股票作除权（息）处理。上

市公司拟调整除权（息）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应当结合重

整投资人支付对价、转增股份、债务清偿等情况，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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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理由和规则依据，并聘请财务顾问就调整的合规性、合

理性及除权（息）参考价格计算结果的适当性发表明确意见。

权益调整方案约定的转增股份价格高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

的，可以不对上市公司股票作除权（息）处理。”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第 4.4.2 条

之规定：“除权（息）参考价计算公式为：除权（息）参考价

＝[（前收盘价-现金红利）+配股价格×股份变动比例]÷（1+

股份变动比例），证券发行人认为有必要调整上述计算公式

时，可以向本所提出调整申请并说明理由。经本所同意的，

证券发行人应当向市场公布该次除权（息）适用的除权（息）

参考价计算公式。” 

新研股份财务顾问后续将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则对本次重整中拟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计

算公式进行调整和论证，最终以财务顾问出具的专项意见为

准。 

后续若上述拟调整的除权参考价计算公式或相关计算

参数因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或根据监管规则要求需要另行

调整的，新研股份将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调整。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28 日 


